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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審通常訴訟程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民事訴訟流程 

民事訴訟法第 403條所列舉之事件，於起訴前均應先經法院調解。除上述

事件外，其他事件當事人亦得於起訴前聲請調解，甚至於第一審訴訟繫屬

中，亦得經兩造合意，將事件移付調解。 

調解不成立，法院發給調解不成立證明書 

1.當事人兩造於期日到場而調解不成立者，法院得依當事人一造之聲請，命即為訴訟

之辯論，並視為調解聲請人自聲請時已經起訴。 

2.調解聲請人於調解不成立證明書送達後 10日之不變期間內起訴者，視為自聲請調解

之日起已經起訴，其於送達前起訴者亦同。 

3.以起訴視為調解之聲請者，如調解不成立，法院應按該事件應適用之訴訟程序，命

即為訴訟之辯論，並仍自原起訴時發生訴訟繫屬之效力。 

私權紛爭(交

通事故、違

約、土地分

割等) 

原告向管轄法

院起訴 

原告預繳裁判費 

起訴前或起訴後均得啟動保全程序聲請假扣押或假處分 

原告（債權人）提供擔保執行假扣押或假處分 

受理後為

案件登記

並分案 

 

原告之訴顯無

理由判決駁回 

壹、法院為訴

訟要件之審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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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訴訟要件欠缺不可補正裁定駁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可補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裁定命補正逾期未補正裁定駁回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要時，法院可指定專家鑑定 

                 專家鑑定完成，檢送鑑定報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

  

 

貳、法院為訴

訟要件之審查          

指定期日及送達

訴狀 

提出書狀 

1.準備書狀。 

2.答辯狀，並通知他造。 

闡明訴訟關係整理並協議簡化

爭點調查證據及其他必要事項 

法院指定言詞辯論期日 

 

言詞辯論 

 

 
法官在辯論終結後宣示

判決前，應撰寫判決書 

 

 

 

 

 

定期宣示判決 

裁判書送達兩造           

裁判確定                

上訴第二審 

核發確定證明書 


